臺北市立士林高商106學年度第1學期
家庭教育委員會議
1、 時間：中華民國106年10月19日（星期四）14時00分
2、 地點：行政大樓3樓國際交流中心
3、 主席：曾騰瀧校長
4、 出席人員：如簽到表
5、 記錄：黃韻文老師
6、 主席致詞：
七、工作報告：
1. 本學期家庭教育研習有兩場，分別為9/9及12/8下午。9/9場次約60位家長、教師參加；12/8場次(94愛在一起親子手做)目前已經額滿。家長反應相當熱烈，感謝家長會提供講師鐘點費及相關協助！
2. 本學期新移民學生人數為99人(日間部/進修部)，較去年增加24人。主要以中國大陸(含香港、澳門34人)、越南(19人)及印尼(5人)居多。
3. 上次委員會中討論新移民多元文化週活動方式，委員們提議結合校慶時辦理，本年度將於校慶時以新移民特色園遊會攤位的方式進行宣導。目前有10位家長有意願擔任宣導志工，將主動與這10位家長聯繫。今年度新移民多元文化週的具體實施方式已於上次會議提案討論，本次會議將決定活動形式。 
4. 本學年推行家庭教育課程及活動實施計畫如附件，已請各處室協助確認。
5. 105學年第2學期重大違規事件或特殊行為學生之家長或監護人家庭教育諮商輔導晤談人次統計約80人次；親職講座課程有1場（03/31）共3小時。
8、 提案討論：
    提案一：本學年度本校推行家庭教育課程及活動實施計畫(草案)，提
　　　　　　請討論。
    說明：(一) 依據教育局96年8月9日北市教社字第09636132200號函
              辦理。
   決議：照案通過
周麗端委員建議：
1.家庭教育活動可參考家庭教育課程綱要能力指標列入。
2.晨讀分享讀本，可參考教育部優質家庭教育圖書。
3.親子手做活動，建議可增加親子引導反思活動。
   提案二：臺北市立士林高級商業職業學校106學年度家庭教育諮商輔導
　　　　　 計畫(草案)，提請討論。
 說明：(一)依據：臺北巿各級學校提供家庭教育諮商輔導辦法95年7月6日
府法三字第09531727000號令。
   (二)家庭教育法第十五條規定。
  決議：照案通過

9、 臨時動議：
1. 有關新住民學生學習母語放入社團課討論。考量學生動機、學習內涵及講師，會再研議討論。
十、散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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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6學年度家庭教育諮商輔導計畫
1、 依據
一、臺北巿各級學校提供家庭教育諮商輔導辦法95年7月6日府法三字第09531727000號令。
二、家庭教育法第十五條規定。
2、 目標
一、為使本校學生之家長建立正確之家庭教育觀念，增進家庭生活知能，以落實家庭教育諮商輔導，早期介入危機及高風險家庭，減緩家庭問題惡化。
二、對於有重大違規事件或特殊行為學生之家長或監護人，提供家庭教育諮商輔導課程，以增進其家庭教育相關知能，協助其輔導子女改善行為。建立危機及高風險家庭社區預防網絡，整合區域服務資源網絡。
3、 適用對象：重大違規事件或特殊行為學生(指違反學校校規達記大過以 
 上處分或經學校認定行為特殊之學生)之家長或監護人。
4、 實施輔導相關人員：導師、輔導教官、輔導教師等。
5、 實施方式：
    全校教職員工發現有重大違規事件或特殊行為學生時，應即通知實施輔導相關人員(導師、輔導教官及輔導教師)，實施輔導相關人員接獲通報後，立即通知學生家長或監護人，並依其違規情節輕重，以下列方式提供家庭教育諮商輔導。
   (一)以電話進行家庭教育諮商輔導。
   (二)運用通訊方式提供改善之建議。
   (三)提供相關之書面或視聽資料。
   (四)派員至學生家中進行家庭訪問。
   (五)邀請學生家長或監護人到校實施個案諮商輔導。
   (六)邀請學生家長或監護人參加學校提供之家庭教育諮商輔導課程。
   (七)其他適當方式。
6、 實施內容：本校提供家庭教育諮商輔導課程之內容及時數如附表。導師就核心課程中之親子支持、互動與溝通須實施家庭支持(經濟、情感)、良好學習環境、關懷與接納子女至少1小時；輔導教官就核心課程中之偏差行為與協助須實施子女交友情形、子女自律、子女對自己之行為負責、規律之生活至少1小時；輔導教師就核心課程中之良好之親子互動、家人溝通技巧、子女之反社會行為、學校社區資源須實施至少2小時，其他選擇課程可由學校親職講座課程或活動鼓勵家長參加。
7、 資料管理：
本校將有重大違規事件或特殊行為學生資料建檔，記錄並追蹤其家長
或監護人接受家庭教育諮商輔導情形，檔案資料必須妥善保管並保密。
捌、社會資源運用：
(一)本校提供家庭教育諮商輔導時，得結合學生家長會辦理或請其協
    助輔導。
(二)本校為發揮家庭教育功能，預防學生有重大違規事件或特殊行為之發生及加強輔導措施，得請求醫療、衛生、社政、警察、少年輔導機關、社會團體提供協助。
    (三)如評估為高風險家庭則依規定通報外，得請本區社會福利服務中心「家庭綜合服務─臺北市高風險家庭服務方案」之相關資源配合辦理。
玖、本計畫陳校長核定後實施，修正時亦同。


附表
本校提供家庭教育諮商輔導課程之內容及時數：
	課  程  內  容
	時數

	課程類別
	課程名稱
	重要概念
	

	

核心
	親子支持、
互動與溝通
	家庭支持（經濟、情感）
良好之親子互動
良好學習環境
家人溝通技巧
關懷與接納子女
	至少

	課程
	
	
	四小時

	
	偏差行為
與協助
	子女之反社會行為
學校社區資源
子女交友情形
子女自律
子女對自己之行為負責
規律之生活
	

	選擇
課程
	父母之職責
	親職教育
正向對待自己之子女
子女管理自我之行為
孕育良好之生活與學習環境
	由本校自行彈性訂定

	
	家庭氣氛之
營造
	一致與適切之管教方式
完整之家庭功能
良好親子關係
感情融洽之家庭氣氛
	

	
選擇課程（續）
	家庭支持
方案與資源
	善用傳播媒體資訊
社會支援系統
舒緩社經壓力
學校安置系統
良好之親師關係
良好之社區環境品質
社區資源
	自行彈性訂定（續）

	
	兒童與青少年身心發展
	兒童與青少年發展之需求
及早發現克服發展障礙
子女社會適應及自我調適能力
子女瞭解自我
發掘興趣與能力
發展自我概念
挫折容忍力
良好之生活適應能力    
	

	
	兒童與青少年壓力與抒解
	壓力管理
健康之休閒環境
對子女關心與同理心
問題解決能力
子女課業輔導
	

	
	兒童與青少年之次文化
	社會增強方案
社會行為規範
人際關係能力
學習良好之社交技巧
同儕參與
	

	
	親子共學
	親子共讀之培養
家庭共同學習之概念
親子共學之方式、管道
	

	
	重建家庭
關係
	促進責任心，減少不責任行為增加家人相處時間
	

	
	傾聽與表達
	情緒管理
正向自我對話
拒絕的技巧
傾聽子女之心聲
接納子女之情緒
	

	
	家庭危機
處理
	問題解決之能力
尋求相關團體協助
減少家庭暴力
家庭成員正確之道德觀念
婚姻諮商
	















臺北市各級學校成立家庭教育委員會注意事項
96年11月7日北市教社字第09639044400號函           
1、 臺北市政府教育局（以下簡稱本局）為協助所屬各級學校（以下簡稱各校），成立家庭教育委員會，以規劃辦理家庭教育課程及活動，特訂定本注意事項。
2、 各校成立家庭教育委員會，其名稱應冠以學校名稱。
3、 家庭教育委員會任務如下：
(1) 統整學校各相關資源，擬訂家庭教育實施計畫，落實執行並檢核其實施成果。
(2) 規劃並辦理學生、教職員工及家長之家庭教育相關課程及活動。
(3) 推廣家庭教育相關教材之應用。
(4) 整合校園性別平等教育及人口教育之宣導。
(5) 協調學校與社區家庭教育交流及合作事宜。
4、 家庭教育委員會置委員九人至二十三人，均為無給職，任期一年，期滿得續聘之，由校長、教師代表、家長及社會專業人士組成。主任委員由校長兼任之，其中女性委員應占委員總數三分之一以上，家長代表應占委員總數三分之一以上，原住民或身心障礙或低收入戶或新移民學生家長代表至少一人。
5、 家庭教育委員會每學期應召開會議一次，由主任委員擔任主席。經主任委員認為必要或委員三分之一以上連署時，得召開臨時會議，主任委員不克出席時，由委員互推一人代理。
6、 各校家庭教育委員會，應將委員會之會議紀錄及執行成果建冊列檔，其成果列為校務評鑑及「推展家庭教育績效優良團體」評選之依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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